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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及科学技术部《科研活动诚信

指南》中关于一稿多投的内容。从对一稿多投的定义、界定和

例外规定３个方面分析３个《指南》的可取与不足之处及其对
学术期刊编辑避免并处理一稿多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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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界对一稿多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治

理上［１３］，而对如何定义、界定一稿多投的研究尚不够

深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关规范处于空白状

态，导致处理一稿多投依据不足。在治理学术不端的

大背景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４］（２００９年６月）
（以下简称《社科学术规范指南》），教育部科学技术委

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

南》［５］（２０１０年６月）（简称《科技学术规范指南》），科
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科研活动诚信指南》［６］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简称《诚信指南》）相继出台。这对于

治理学术不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规范意义，填补了

相关规范的空白，对于学术期刊编辑如何判定和治理典

型的学术不端———一稿多投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１　一稿多投的定义

　　一稿多投的定义在学界并未统一，但首先需要厘
清的是是否存在“合法”和“非法”的一稿多投问题［７］。

根据《科技学术规范指南》和《诚信指南》，一稿多投专

指不符合规范的情况，也即被界定为一稿多投的行为，

必然是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所谓符合规范的一稿多

投，实质是先撤稿或视为撤稿的情况再投稿，当然不属

于一稿多投。《科技学术规范指南》明确将一稿多投

定义为“同一作者，在法定或约定的禁止再投期间，或

者在期限以外已获知自己作品将要发表或已经发表，

在期刊（包括印刷出版和电子媒体出版）编辑和审稿

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试图或已经在两种或多种期刊同

时或相继发表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论文”。《诚信指南》

则指出将报告或研究成果的同一篇手稿，或基于同样

数据资料而只有微小差别的手稿同时投寄给２个或２
个以上的出版单位发表为一稿多投，“只有在收到前

一次投稿的出版单位的拒稿通知或者已超过其规定的

审稿期限后，才可以转投其他出版单位”［５６］。

第２个问题是，一稿多投是否包含一稿多发，这在
学术界亦有争议［８］。３个《指南》关于一稿多投的内容
区别较大。《科技学术规范指南》中一稿多投的定义涵

盖了一稿多发；《诚信指南》也指出只要稿件投出即为一

稿多投，并未说明发表与否，可以理解为发表与否均为

一稿多投：因此，综合这２个指南，一稿多投已包含了一
稿多发，一稿多发只是一稿多投的结果之一。然而，《社

科学术规范指南》仅指出要避免“一稿多发”而未提一

稿多投。这也许是指南的制定者考虑到社会科学刊物

的特殊情况而为。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会科学的拒

稿率远高于自然科学［９］。在我国则更加明显，因为社会

科学刊物数量比自然科学少，使得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稿

多投明显多于自然科学领域。《社科学术规范指南》回

避了一稿多投问题是否因为上述情况不得而知，但笔者

认为这样规定非常不妥。正如上面所述，一稿多发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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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稿多投的结果之一，没有多次投稿的行为何来多次

发表，若允许一稿多投而仅禁止一稿多发，将造成当前

有限的学术期刊编辑出版资源巨大的浪费。笔者就曾

在某著名法学期刊的征稿简则中看到这样的话语：“本

刊一贯反对一稿多用，但从不反对一稿多投。”试想若该

刊物录用某篇稿件，因为该刊不反对一稿多投，作者同

时又将稿件投向另外的刊物也被录用，此时，虽然该刊

物“级别”较高，作者不会撤稿不发，但是难保作者为了

论文的数量，而将发表在另外刊物或者该刊物上的论文

进行改头换面，这对该刊物而言是有很大风险的。而明

确反对一稿多投的刊物，一稿多发的概率自然要小一些。

２　一稿多投的界定

　　对一稿多投进行明确的界定，有助于加强《指南》的
可操作性。对此，只有《科技学术规范指南》中进行了分

类和界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诚信指南》未明确界

定一稿多投，但以“禁止”的方式指出了一稿多投的形式。

《科技学术规范指南》指出了５种一稿多投的形
式，即完全相同型、肢解型、改头换面型、组合型和语种

变化型。根据其具体定义，这几种一稿多投的形式尚

不能完全涵盖所有一稿多投的形式。《科技学术规范

指南》将改头换面型一稿多投定义为对题名进行改

动，而内容不变；将组合型投稿定义为改动题名还对段

落的前后关系进行调整，但整体内容不变。那么，就没

有涵盖将多篇论文凑成１篇论文又重复发表的情况，
这一点《诚信指南》作了明确规定。当然，这也涉及另

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到底是“自我剽窃”

还是一稿多投。笔者认为，可以根据量来判断：若每篇

论文重复内容多而使用的论文数量少，则可根据拼凑

出的论文内容和署名进一步判断是一稿多投还是剽

窃；若每篇重复内容少而使用的论文数量多，应直接判

定为剽窃。对此，《指南》还应进一步明确。

《科技学术规范指南》最为可取之处在于界定了

一稿多投的４个要件［５］。其规定的４个要件如下。
第一，相同作者。《指南》中特别指出相同作者包

括署名和署名顺序，也即调整署名顺序后又重复发表

属于“剽窃”而不是一稿多投。这一点与我们惯常的

认识有所不同。要特别注意，因为剽窃是比一稿多投

更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所受到的处罚也较为严厉。

第二，同一论文或这一论文的其他版本。《指南》

里指出将论文主要内容以经过文字层面或者文稿类型

变换后的同一内容的其他版本、载体格式再次投稿，也

属于一稿多投。从《指南》的内容可以看出，随着数字

化出版的发展，无纸学术期刊也在我国开始出现，那

么，将论文数字化出版后，又投给传统纸质刊物也是一

稿多投。这是学术刊物需要特别注意的，不能将一稿

多投仅仅限定于传统的纸质刊物对纸质刊物上。

第三，在同一时段故意投稿给２家或２家以上的
学术刊物或者非同一时段但已知论文被某一刊物接受

或发表仍然投给其他刊物。这里将已发表的论文再投

稿认定为一稿多投，说明《指南》将重复发表视为一稿

多投的一种特殊情况。

第四，在编辑未知的情况下的一稿多投。笔者认

为，编辑未知还不能很好地界定一稿多投，应该界定为

“未知或反对”。也就是说，在编辑知道但是反对的情

况下，也应为一稿多投。

３　一稿多投的例外

　　３个《指南》均指出了一稿多投的例外情况，这对
于编辑工作有重要意义。所谓一稿多投的例外，实际

就是某些情况下，作者的行为表面上符合上述一稿多

投的界定，但并不被认定为一稿多投行为。对此，还是

《科技学术规范指南》的内容最为详细。这里主要介

绍这一《指南》的规定，对另外２个《指南》中与之不同
的地方作重点说明。

《科技学术规范指南》规定的不属于一稿多投的行为

有８种［６］，部分采用了科技期刊界早期的研究成果，说明

科技期刊界在治理学术不端问题上有自己的贡献［１０］。

第一，在专业学术会议上口头发表或者以摘要、会议

墙报的形式发表过的初步研究结果的完整报告，可以再

次发表；但是，特别指明了不包括以正式公开出版的会议

论文集或类似出版物形式发表的全文。仔细研读该《指

南》中的文字，感觉上述规定不是特别清晰，根据上下文，

可以理解为在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初步研究结果，无论是

否公开发表，其后的完整结果均可再次发表。但是，若是

正式的研究成果，只能在未正式发表的情况下才能再次

发表，在公开发表后就不能再次发表，否则就是一稿多

投。对此，《社科学术规范指南》中则直接明确说明非正

式出版的学术会议论文集刊登的稿件可再次发表。

上述２个《指南》的规定都说明了未正式出版的
论文可以再次发表；但是，编辑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处

理，因为未正式发表也分为很多种情况，有的仅是内部

交流，有的会议论文全部上网。前者不会存在问题，但

是对于已经网络发表的稿件，编辑应慎重考虑是否再次

发表；因为这虽然不是正式发表，但已经是公开发表了。

第二，在一种刊物上发表过摘要或初步报道，而将

全文投向另一种刊物的论文。这一规定也不够明确，

比如何为初步，比较模糊。笔者的理解是，所谓初步，

应该只是一些构想，最多比摘要稍微详细，绝对不能是

论文形式的，否则也是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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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闻报道类文稿可以再次发表。这实际是

与著作权法中相关条文类似的规定，对于学术刊物而

言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例如，学术刊物为补白发表

的一些科技新闻是可以与其他刊物重复的。

第四，重要会议的纪要，有关组织达成的共识性文

件，可以再次发表，但应向编辑部说明。上述内容可重

复发表，在于这些材料意义重大，需要广泛传播，同时，

其著作权人为相关组织，会为了宣传上述材料而同意

多次发表。当然，重复发表与否，决定权还在编辑部，

若作者隐瞒已发表信息再次发表，也属于一稿多投。

第五，对首次发表的内容充实了５０％或以上数据
的学术论文，可以再次发表；但要引用（自引）上次发

表的论文并向期刊编辑部说明。笔者认为，这一条对

学术期刊编辑而言非常重要，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含

义。其中主要有３层含义：其一，再次发表的内容必须
更新了一半以上；其二，作者署名不能改变，这是因为

若更改作者顺序，这实际就变成了剽窃；其三，不能说

符合上述２个条件就不构成一稿多投，还须向编辑说
明此前的发表情况并正确引用。若作者隐瞒相关发表

信息再次投稿，依然是一稿多投。

第六，论文以不同或同一种文字在同一种期刊的

国际版本上再次发表。这里要特别注意同一种期刊的

国际版本实质上指的是同一刊物，也即刊号应为１个。
现实情况是很多期刊都有英文版，而英文版与中文版

分别都有１个刊号，那么，在中文版发表过的论文再在
英文版发表，也应算一稿多投。

第七，以非英语文字（包括中文）已发表在本国期刊

上属于重大发现的研究论文，可以在国际英文学术期刊

再次发表，前提是必须征得首次发表和再次发表的编辑

部的同意。这一条解答了这样的问题：在国内以中文发

表过的论文，译成英文在国外再次发表是否符合学术规

范，答案是只有极特殊的情况这才不是一稿多投，即要属

于重大发现，还要征得国内国外２个刊物编辑的同意。
综合第六、七条规定，笔者认为，当前一些中文刊

物的英文版（不同刊号）由于稿源问题，需要将部分中

文稿件译成英文发表，符合学术规范的正确做法是在

英文刊物上注明首次发表的信息，否则就是期刊的一

种不诚信。当然，首先要征得作者的同意。

第八，同一篇论文在内部资料上刊登后，可以在公

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

根据上述内容，以及综合《社科学术规范指南》和《诚

信指南》中关于一稿多投例外的内容，笔者认为一稿多投

的例外应遵循３个原则：第一是未公开原则，即未公开发
表的内容再次发表不属于一稿多投；第二是同意原则，也

即正式发表的论文再次发表，无论是以同一或不同语种，

都需要征得原载刊物与再次发表刊物的同意；第三是发

表信息公布原则，即再次发表不能隐瞒首次发表的相关

信息，如《诚信指南》规定，再次发表时除征得主编同意，

还必须在显著位置说明原因和注明文献原来的刊载处。

４　结束语

　　从上述分析看，尽管上述３个《指南》都还有不足
之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３个《指南》是关于一稿多
投最权威也是最详细的规范，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应

该认真研读并根据上述《指南》制订规范学术不端行

为的制度。同时，虽然 ３个《指南》适用领域各有不
同；但是，学术期刊出版单位不应局限于《指南》的学

科范围，应该打破《指南》的学科界限，即并非相关领

域刊物只能参照相关领域的指南。事实上，上述３个
《指南》中很多规定还具有互补性，比如《科技学术规

范指南》虽然出台最晚，相关规定最详细；然而依然有

部分内容遗漏，而另外２个《指南》恰好对其形成了补
充。从倾向上看，《科技学术规范指南》倾向于约束作

者，《社科学术规范指南》似乎对作者较宽松，而《诚信

指南》对作者和编辑均提出了要求，比较“中立”。学

术期刊出版单位不仅要综合３个《指南》，客观公正地
处理作者涉及的一稿多投问题，更应以身作则遵守

《指南》中的学术规范，而不能只取《指南》中对自身有

利的部分，将《指南》变为“对付”作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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